
第一章 招标公告及投标邀请书

招标公告（适用于公开招标）

永春县城区排水管网改造工程--城东北片区排水管网工程施工监理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永春县城区排水管网改造工程--城东北片区排水管网工程施工监理

已由永春县发展和改革局以永春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永春县城区排水管网改造工程

初步设计暨概算的批复（永发改审[2024]47 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永春县永源

城市建设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国债资金及企业自筹，招标人为永春县永源城市建

设有限公司，委托的招标代理单位为卓知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本项目已具备招标

条件，现对该项目的监理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工程建设地点：泉州市永春县。

2.2 工程建设规模：总造价约 11130064 元，DN300-DN1500 雨水管涵，总长度为

2.12km。管道材质：HDPE 缠绕增强管、Ⅱ钢筋混凝土排水管；具体详见招标人提供

的设计文件及工程量清单

2.3 招标范围和内容：包括隶属于本招标示项目的招标图纸规定的全部工程(与

本项目相关的建设工程或采购项目均包含在监理范围内，具体详见工程量清单及施工

图纸)施工准备期、施工阶段的质量、进度投资控制管理和安全、合同、信息和现场

等方面协调管理服务，以及施工、竣工结算算造价审核、工程档案归档、保修等阶段

的相关工程服务。

2.4 建筑安装工程费：1113.0064 万元。

2.5 建设工程施工阶段监理服务费和建设工程其他阶段监理服务费。



2.5.1 建设工程施工阶段监理服务费：可将《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

规定》(发改价格[2007]670 号)规定收费标准的 55%计取作为参考依据，本项目施工

阶段监理服务费 180467 元。

2.5.2 建设工程其他阶段监理服务费包括：可将/作为参考依据，勘察阶段（若

有）监理服务费/元、设计阶段（若有）监理服务费/元、保修阶段（若有）监理服务

费已计入施工阶段监理服务费元。

2.6 施工阶段监理服务期：90 日历天，且不应超过施工合同工期。施工阶段监理

服务期不包括保修阶段服务期。

2.7 质量要求：符合《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并达到合格标准。

3.投标人资格要求及资格审查办法

3.1 具备合格有效的《营业执照》，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3.2 本招标项目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合法有效的工程监

理综合资质或不低于乙级市政公用工程监理资质。要求拟推荐中标候选人注册人员应

满足其所持监理资质证书（综合资质或本项目所需专业工程类别）对应的监理资质标

准要求。

3.3 拟派总监理工程师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合格有效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执业证书，注册专业要求为市政公用工程。拟派总监理工程

师必须为独立投标人或联合体牵头人的本企业在岗人员，以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执业

证书上的注册单位为准。

3.4 本招标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5 本招标项目应用福建省工程监理企业信用综合评价分值，投标人的企业季度

信用得分不得低于 60 分。投标人的企业季度信用得分，可通过福建省工程监理企业

信用综合评价系统（下称“评价系统”）查询。



3.6 投标人“工程业绩”要求：/个；“工程业绩”是指：自本招标项目在法定

媒介发布招标公告之日的前五年内（含本招标项目在法定媒介发布招标公告之日）完

成的并已竣工验收合格的/中的/，等级为/级。

3.7 投标人拟派总监理工程师“工程业绩”要求：/个；“工程业绩”是指：自

本招标项目在法定媒介发布招标公告之日的前五年内（含本招标项目在法定媒介发布

招标公告之日）完成的并已竣工验收合格的/中的/，等级为/级，工程业绩中的项目

总监必须与拟派总监一致。

3.8 其他资格要求：①福建省省外企业应按 《关于推动全省建筑市场统一开放

的通知》（闽建筑 [2015]35 号）和《关于做好建筑施工企业信息与工程招投标活动

衔接的通知》（闽建办筑[2016]8 号文）规定办理信息登记；②根据闽建[2017]9

号文规定，省外入闽工程监理企业应当按规定通过福建省住房城乡建设网的“省外入

闽工程监理企业信息登记系统”自行如实填报相关信息，并对填报信息的真实性、完

整性负。

3.9 本招标项目采用资格后审方式对投标人的资格进行审查。

4.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5 年 05 月 09 日 08 时 00 分至 2025 年 05 月 14 日 1

7 时 00 分通过泉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网址:http://ggzyjy.quanzhou.gov.cn)

采取无记名方式免费下载电子招标文件等相关资料。本招标项目电子招标文件使用海

迈电子标书软件最新版本打开。投标人获取招标文件后，应检查招标文件的合法有效

性，合法有效的招标文件应具有招标人和招标代理机构的电子印章；招标人没有电子

印章的，须附招标人对招标代理机构的授权书。

5.评标办法

本招标项目采用的评标办法：简易评标法。

6.投标保证金的提交



6.1 投标保证金提交的时间：/前到账。

6.2 投标保证金提交的金额：本项目执行泉发改规【2024】5 号文规定，免于收

取无失信记录企业投标保证金。

6.3 投标保证金提交的方式：根据泉发改规[2024]5 号文件要求，本项目免于收

取无失信记录企业投标保证金。无失信记录的投标人仅须在投标文件中上传按格式规

定签章后的《投标人申请免缴投标保证金信用承诺函》即可。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福建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公共服务平台（http://ggzyfw.fj.

gov.cn/）、《中国招标投标网》,《福建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公共服务平台》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永春县永源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地址：永春县桃城镇环城路 116 号 邮编：362600

电子邮箱:/

电话：0595-68007589 传真：/

联系人：李晓溢

招标代理机构：卓知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地址：泉州市丰泽区城东街道浔美工业区西辅路云玳建筑大厦 3楼 邮编：3620

00

电子邮箱:xmzzqz@163.com



电话：0595-22287183/18065276538 传真：/

联系人：吴建昆

公共资源电子交易平台名称：泉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

网址：http://ggzyjy.quanzhou.gov.cn

联系电话：0595-22135508/22135505

招投标监督机构名称：永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地址：永春县建设大厦四楼（桃城镇环城路 116 号）

联系电话：0595-23884054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名称：永春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地址：永春县八二三中路 22 号永春县行政服务中心二楼

联系电话：0595-23885901


